
 — 1 — 

 

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

 

 

（2023）鲁民申 2827 号 

 

再审申请人（一审原告、二审上诉人）：郭永，男，1977 年

6 月 23 日生，汉族，住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机场路天香苑 1号楼

3 单元 701 号。 

被申请人（一审被告、二审被上诉人）：淄博市中心血站，

住所地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北西六路 30 号。 

法定代表人：高伟，该站站长。 

再审申请人郭永因与被申请人淄博市中心血站（以下简称淄

博血站）生命权、身体权、健康权纠纷一案，不服山东省淄博市

中级人民法院（2022）鲁 03民终 1779号民事判决（以下简称二

审判决），向本院申请再审。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

查，现已审查终结。 

郭永申请再审称，1.有新的证据，足以推翻原判决、裁定；

2.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，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，

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，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。申请事由：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》第九条规定：血站对献血者必须免

费进行必要的健康检查：身体状况不符合献血条件的，血站应当

向其说明情况，不得采集血液，献血者的身体健康条件由国务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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卫生行政部门规定。国家卫健委作为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，对于

献血者的健康条件在《GB18467-2011献血前健康检查要求》中做

了要求，具体是在资料性附录 A中（献血前健康征询），国家标准

的献血前健康征询总共 27个大的调查项，并且每个调查项都有是

和否两列选项，淄博市把27个调查项省掉了5个只剩下21项（“1.

您是否觉得今天的身体状况适合献血？2.您是否正等待医院的检

验报告或正接受某种治疗？4.您献血的目的之一，是不是想了解

您身体是否健康？有没有染上艾滋病病毒或梅毒或其他疾病？5.

您是否知道，如果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或梅毒，即使感觉无恙，检

验结果呈阴性，也可能将病毒传播给他人？9.在过去 5天内是否

服用阿司匹林或含阿司匹林的药物？”这 5项在淄博市的献血表

格中被省略去了），并且把否那一列直接省去，默认没有问题，实

际献血的时候只让签字，没让看献血前健康征询的内容，而真按

照国家标准每一项都要逐一填写，淄博血站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献血法》第九条规定：献血者的身体健康条件由国务院卫生行

政部门规定《GB18467-2011 献血前健康检查要求》，淄博血站存

在明显过错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一千二百一十八

条规定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，医疗机构或者其医务人员

有过错的，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。第一千二百二十二条规定：

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推定医疗机构

有过错：（一）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

的规定。并且十二指肠溃疡是慢性病不是 6天内就能形成的。2. 

《GB18467-2011献血前健康检查要求》中献血前健康征询的作用

是一道防火墙，一是可以避免像郭永这种本身有疾病不适合献血

造成人身损害甚至死亡，二是避免传染病传播，疫情之后我们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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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有些疾病光靠检测是不能 100%检测出来的，因为多数传染病都

有潜伏期，献血前健康征询就像我们现在的行程报告避免传染病

传播。国家规范的献血前健康征询 27个大的调查项，近百种疾病，

你是否有这种情况，要逐一打钩，一项也不能跳过或省略。正常

操作，很多人会因为填写《献血前健康征询》而被淘汰而不能献

血，根据公开的学术论文可以查询得到不同地区不同时间正规操

作的征询淘汰率都非常接近。因为淄博市把否那列选项直接省去

默认没有问题，直接让签字，这就导致《献血前健康征询》失去

作用，内部人士透漏基本上没有人因为填征询表被淘汰。郭永向

二审法院书面申请调查淄博市献血前健康征询在 2019 年 8 月 15

日前后的淘汰率（郭永在 2019 年 8月 15日上了问政淄博，提出

征询表的问题，淄博血站在 2019 年 9 月 1 日启用了合规的征询

表），二审法院没有调查收集。这是本案的重要证据，因郭永客观

原因不能自行收集，再次申请本院调查收集。3.原审法院的主要

依据是淄博市卫健委组织的淄博市几个医院的几个大夫对郭永献

血与淄博血站违规采血之间关系的鉴定。淄博市卫健委组织的都

是淄博市本地医院的大夫，淄博市本地医院都是用淄博血站的血，

存在利益关联，并且淄博市卫健委与淄博血站在一个楼上办公，

为上下级关系，因而该鉴定没有履行回避原则，所以不具有法律

效力。 

本院经审查认为，第一，郭永虽以淄博血站向其出示的献血

前健康征询表中仅有“否”一栏，没有“是”一栏，存在格式上

的不规范为由，主张淄博血站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》第

九条规定，存在明显过错，但在淄博血站提供的《献血前健康征

询表》明确对不符合献血条件进行告知，且郭永未在该表第 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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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第 3小项“消化系统疾病（如：胃溃疡、十二指肠溃疡、溃疡

性结肠炎等）”打√的情况下，原审判决认定淄博血站有理由相信

郭永身体状况正常，符合献血情形并无不当，故对于郭永在本案

再审审查期间提交的证据，即从互联网搜索有关医学专家对十二

指肠溃疡能否献血的建议以及购药记录、药品图片等，本院不予

采纳。郭永虽主张淄博血站有意未让其看该表中的具体内容，但

其并未举证证实。郭永虽以淄博血站提供的《献血前健康征询表》

与国家标准的献血前健康征询载明的 27个项目相比，删除了其中

5 个项目为由，主张淄博血站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》第

九条规定，存在明显过错，但其在再审申请书中所列举的上述 5

个项目与郭永所患胃溃疡、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等疾病并不存在关

联性。综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一千二百一十八

条规定，在淄博血站按照规定的流程履行职责的情况下，郭永主

张淄博血站在采血活动中存在过错，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。 

第二，郭永虽以二审法院对其关于调查淄博市献血前健康征

询在 2019年 8月 15日前后淘汰率的申请未予准许为由，主张其

申请本案再审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零七条

第五项规定的情形，但在其该项调查申请与本案待证事实缺乏关

联性的情况下，原审法院未予准许，并无不当。郭永虽以淄博市

卫建委与淄博血站存在上下级关系，以及淄博市医院的医生与淄

博血站存在利益关联等为由，主张淄博卫健委于 2019 年 8 月 27

日组织消化内科、输血科等专业市级专家通过现场询问、查阅病

历等方式就其病例讨论所形成的专家意见因未履行鉴定回避原

则，不具有法律效力，但上述专家意见系郭永在向淄博卫健委投

诉过程中形成，并非原审法院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委托鉴定单位所



 — 5 — 

出具，故该专家意见并非鉴定意见；同时，针对淄博血站的采血

行为与郭永现在所患胃溃疡、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等疾病之间是否

存在因果关系，原审法院亦未仅依据上述专家意见，而是先后两

次委托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司法鉴定所、临沂民信法医司法鉴定所

启动司法鉴定，但在上述鉴定机构均以原审法院委托事项不属于

医疗损害鉴定范围而退回鉴定的情况下，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

于适用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＞的解释》第九十条、第九

十一条规定，郭永仍应对其主张的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，故原

审判决认定郭永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，亦无不当。 

综上所述，郭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

讼法》第二百零七条第一项、第五项规定的情形。依照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

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>的解释》第三百九十三条第

二款规定，裁定如下： 

驳回郭永的再审申请。 

审  判  长    于爱军 

审  判  员    闫  慧 

审  判  员    陈  浩 

 

 

 

 

二〇二三年五月二十五日 

 

书  记  员    赵  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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